
2008 年 11 月 20 日會議  
討論文件  
 
 

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  
 

在勞工處開設一個首席勞工事務主任編外職位  
以推行最低工資的立法工作  

 
 
目的  
 
 勞工處擬於二零零九年一月十二日 1開設一個職銜為首席

勞工事務主任（法定最低工資）的首席勞工事務主任編外職位（首

長級薪級第 1 點），為期三年，以推行最低工資的立法工作。本
文件旨在徵詢委員對此項建議的意見。  
 
 
理由  
 
採取立法方式  
 
2. 政府在二零零六年十月，透過推廣、公眾教育、合約規範、

協商及執法的多管齊下方式，推動自願性質的工資保障運動（「運

動」）。參與「運動」的僱主承諾付予其直接聘用的清潔工人及

保安員的工資，不低於政府統計處（統計處）《工資及薪金總額

按季統計報告》內所載的相關市場平均水平工資，並與有關工人

簽訂書面僱傭合約。這些工人如須超時工作，應獲得適當的補償。

有關的安排亦適用於為這些僱主提供清潔及保安服務的外判承辦

商及其分判商。  

                                                 
1  倘獲得本事務委員會及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支持，我們計劃在二零零九
年一月九日的財務委員會會議上提交上述人手編制建議，以待審批。如

財務委員會通過該項人手編制建議，我們將於二零零九年一月十二日（即

財務委員會審批該建議後的首個工作天）開設該首席勞工事務主任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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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政長官在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施政報告中承諾，倘為清

潔及保安兩個行業推行的「運動」成效不彰，政府會為清潔工人

及保安員立法落實最低工資。「運動」的全面檢討已於二零零八

年十月完成，結果顯示，雖然受惠的工人數目和比例均有上升，

但以自願參與及鼓勵的方式推動工資保障有其局限，整體而言，

成效未如理想。「運動」已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中結束。  
 
4. 為履行承諾，行政長官在二零零八至零九年度施政報告中

公布，政府會展開立法工作，目標是在二零零八至零九立法年度

向立法會提交法定最低工資的條例草案。考慮到低薪工人並不局

限於清潔工人和保安員，而低收入僱員在不同工種間往往有一定

的職業流動，且如何界定「清潔工人」的定義亦存在困難，因此

政府會跨行業推行法定最低工資。  
 
 
法定最低工資的立法工作  
 
5. 最低工資立法涉及五個主要工作範疇，即法定最低工資的

涵蓋範圍、在有需要時為弱勢社群（如殘疾人士）制定特別措施、

法定最低工資的定義、釐定和檢討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機制，以

及實施法定最低工資的執法工作和罰則。除立法外，政府亦會設

立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就法定最低工資的適當水平及檢討機制

向政府提供意見。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將由勞工界、商界和學術

界人士及政府部門代表組成，在最低工資立法後，該委員會將成

為法定組織。  
 
6. 除審議日後的法定最低工資法律條文及成立臨時最低工

資委員會外，勞工處將與有關的政府部門共同委託機構進行統計

調查，蒐集數量和質量的數據，以便推行法定最低工資。理想的

法定最低工資水平須在防止僱主支付過低工資，以及保障弱勢人

士就業機會和維持本港經濟競爭力之間取得合理的平衡。此外，

由於法定最低工資的課題甚受價值取向的影響，我們必須積極鼓

勵各持份者發表意見和進行公眾諮詢，以取得社會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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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需要開設一個首席勞工事務主任職位  
 
7. 由於法定最低工資是一項重大政策，勞工處將會成立專責

小組，以推行最低工資的立法工作。專責小組將與其他部門緊密

合作，處理各項有關最低工資立法的政策事宜，包括設定最能切

合本地情況的法定最低工資計劃、進行有關海外經驗的研究，以

及確保將來的最低工資法例在條文及執行方面，能與其他僱傭法

例互相配合。專責小組亦負責設立臨時（日後將成為法定）最低

工資委員會，並為委員會的工作提供支援，以找出理想的法定最

低工資和設立檢討機制。此外，該小組亦會蒐集和分析主要持份

者的意見，以便在制定立法建議時一倂考慮，確保最低工資立法

能夠符合不同界別的期望。要完成這些工作，需有一名對各項勞

工事務及相關事宜具備豐富經驗和專業知識，並有能力處理政治

敏感和複雜事宜的高層勞工事務主任職系人員專責督導。因此，

我們建議由二零零九年一月十二日起開設一個首席勞工事務主任

編外職位，為期三年，以推行最低工資的立法工作，並確保法定

最低工資草案及其附屬法例得以順利通過。擬開設的首席勞工事

務主任（法定最低工資）的任職人員將負責領導專責小組，在助

理處長（政策支援及策略規劃）的監督下工作。  
 
 
立法工作所需的其他人力資源  
 
8. 鑑於最低工資在政策方面會產生廣泛而複雜的影響，政府

計劃在勞工處及其他部門成立隊伍，以便進行立法及其他相關工

作。擬開設的首席勞工事務主任（法定最低工資）職位屬下會有

13 名勞工處非首長級人員，包括 2 名高級勞工事務主任、4 名勞
工事務主任、2 名助理勞工事務主任及 5 名支援人員。此外，統計
處及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 (營商處 )亦會開設 17 個非首長級職
位，包括 1 名高級經濟主任、1 名統計師、2 名總統計主任、8 名
助理外勤統計主任、2 名一級統計主任及 3 名二級統計主任／見習
統計主任，以支援該項工作。該 17 個職位中，15 個將於統計處開
設，以便進行新的統計調查，蒐集更可靠的工資及就業數據，從

而找出在某個最低工資水平下受影響僱員的人數及人口概況，並

就最低工資對商業機構（特別是中小型企業）的營運成本及利潤

幅度的影響進行分析。餘下兩個職位會在營商處開設，以便提供

專業意見（特別是經濟主任及統計師的意見），供臨時最低工資

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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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擬開設的首席勞工事務主任（法定最低工資）職位的職責

說明載於附件 1。現時及建議的勞工處組織圖分別載於附件 2 及 3。 
 
 
曾考慮的其他方法  
 
10. 我們曾審慎考慮可否重行調配勞工處現時的首長級人

員，以擔任擬設職位的工作。然而，所有首長級人員各有職務，

工作已非常繁重，尤其是最近經濟下調，預期失業率上升，勞資

糾紛亦會增加，對就業、勞資關係和其他相關服務的需求將會日

趨殷切，各首長級人員在運作上實無可能分身兼顧最低工資立法

這項重大工作，否則本身的工作會大受影響。  
 
 
對財政的影響  
 
11. 按建議開設首席勞工事務主任（法定最低工資）職位後，

按薪級中點估計的年薪開支會增加 1,276,800 元，而所需的每年平
均 員 工 開 支 總 額 （ 包 括 薪 金 及 員 工 附 帶 福 利 開 支 ） 則 為

1,748,000 元。我們會以二零零八至零九年度的現有撥款吸納這筆
額外開支，並會把所需撥款納入二零零九年至一零年度預算草案

中，以應付此項建議及上文第 8 段所述支援人員的開支。  
 
 
未來路向  
 
12. 在徵詢委員的意見後，我們計劃在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七

日向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提交上述建議，以待財務委員會在二零

零九年一月九日審批。  
 
 
 
勞工及福利局  
勞工處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  

 



 
附件 1 

 
 

首席勞工事務主任（法定最低工資）  
職責說明  

 
 
職級  ：首席勞工事務主任（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直屬上司  ：勞工處助理處長（政策支援及策略規劃）  
 
 
主要職務和職責：  
 
1. 因應經濟、營商成本、就業和通脹可能受到的影響，並按「工
有其酬」的需要，設定最能切合本地情況的最低工資計劃﹔  

2. 成立及支援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以便該委員會就最低工資的
適當水平和檢討機制向政府提供意見﹔  

3. 監督有關最低工資法例的本地意見和海外經驗的研究和分析
工作，包括最低工資法例與其他條例和責任互相配合的法律意

見﹔  

4. 協助處理最低工資的立法工作，包括出席法案草擬會議、研究
修正案及制訂政府立場等；  

5. 出席勞工顧問委員會和立法會相關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以及擬
備有關的文件；  

6. 制定法定最低工資的實施細節；以及  

7. 評估建議對財政及人手的影響。  

 

 



附件2

現時的勞工處首長級人員組織圖

總職業安全主任

(支援服務)

職業健康顧問醫生 (1)

副處長 (職業安全及健康)

勞工處處長 副處長 (勞工事務行政) 助理處長 (勞資關係) 首席勞工事務主任 (勞資關
係)／職工會登記局局長

職業健康顧問醫生 (2)

總職業安全主任 (行動)

助理處長 (就業事務)

助理處長 (僱員權益)

助理處長

(政策支援及策略規劃)

助理處長 (職業安全)



附件3

* 擬自二零零九年一月十二日起開設的職位，為期三年。

職業健康顧問醫生 (2)

總職業安全主任 (行動)

助理處長 (就業事務)

助理處長 (僱員權益)

助理處長

(政策支援及策略規劃)

助理處長 (職業安全)

建議的勞工處首長級人員組織圖

首席勞工事務主任

(法定最低工資)*

總職業安全主任

(支援服務)

職業健康顧問醫生 (1)

副處長 (職業安全及健康)

勞工處處長 副處長 (勞工事務行政) 助理處長 (勞資關係) 首席勞工事務主任 (勞資
關係)／職工會登記局局長


